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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区城乡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
有害垃圾资源化无害化收运处置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湘天信咨字【2023】第 0096 号

为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化、合

理化和精细化，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

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7号）、《长沙市望城区财政局

关于开展 2022年度预算支出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望财绩

〔2023〕5号）等精神，湖南天信兴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接受长沙市望城区财政局委托，对长沙市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区城管局）主管的望城区城乡低值可回收物、

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资源化无害化收运处置项目实施了绩效评价，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预算支出基本情况

（一）预算支出概况

为减少有害垃圾对环境的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根据望城区爱卫办《城乡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汇报》

（2018年 4月 9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办公会议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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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18〕26号）等文件立项，由区城管局负责望城区城乡

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资源化无害化收运处置项目，

加强和规范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的处置。2022年

2月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通过政府采购招投标的形式

中标，中标价格 1,495.50万元（三年）。项目资金从城乡环境卫

生和垃圾分类减量专项支出。

城乡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资源化无害化收运

处置项目是对望城区 14个街道（乡镇）集中回收站点收集的低值

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收运至综合利用处置基地进行分

拣储存，其中白箬铺、黄金园街道、金山桥街道于 2022年 3月划

出，垃圾收运截止至 2022年 6月底。

（二）预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省市对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考核要求，由区城管局牵头，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外包的形式，引进低值可回收垃圾、大件垃

圾和有害垃圾处置项目公司，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通

过政府采购招投标的形式中标，中标价格 1,495.50万元（三年）。

截止至 2023年 8月底城乡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资

源化无害化收运处置项目资金到位 525.77万元，拨付使用 525.77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至 2023年 8月 31日，城乡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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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垃圾资源化无害化收运处置项目资金使用 525.77万元，其中

2022年支出 415.04万元，2023年支出 110.73万元，资金使用率

100%（具体资金使用详见附表 1）。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充分发挥好项目资金作用，

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区城管局联合区财政局共同制定了《2022

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垃圾分类减量引导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了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及项目申报、审批、拨付要求。经现场

评价核实，区城管局专项资金使用经区政府批复同意，严格按批

复的资金分配明细执行，资金支出基本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制度

规定的用途。

4.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项目主管部门区城管局负责对全区有害垃圾资源化无害化

处置工作的统筹管理，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公开招标的方

式选定承包单位，并与其签订合同。由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

限公司负责望城区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资源化无

害化处置工作。制定《关于印发<望城区大件、低价值可回收、

有害垃圾收运考核办法>的通知》（望城管通〔2022〕5号），按

照《望城区大件、低价值可回收、有害垃圾收运考核办法》对承

包单位实行督查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承包方进行验收结算。

（三）预算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

项目绩效总目标是加强和规范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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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垃圾的处置，防止有害垃圾对环境的污染，提高低值可回收物

的利用，打造幸福家园、创造生态文明示范区。年度绩效目标是

对望城区 14个街道（乡镇）集中回收站点收集的低值可回收物、

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收运至综合利用处置基地进行分拣储存，垃

圾做到应收尽收。2022年垃圾收运处置量为 10518.81吨，其中：

低价值可回收物 5634.37吨、大件垃圾 4796.03吨、有害垃圾 88.41

吨。2023年截止至 8月 31日垃圾收运处置量为 5821.47吨，其中：

低值可回收物累计回收 2733.04吨、大件垃圾累计回收 3039.09

吨、有害垃圾累计回收 49.34吨。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依据望城区财政局文件要求，基于对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视，

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负责人，负责指导、

组织、协调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法

在查阅区城管局绩效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绩效评价工作小组

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项目立项、资金落实、

业务管理、财务管理、项目产出和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对项目进

行综合评价。

（三）绩效评价工作实施

根据工作方案，评价工作小组对望城区城乡低值可回收物、

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资源化无害化收运处置项目开展现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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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前期资料收集、现场评价、评价结果反馈、报

告撰写和资料归档五个阶段，现场核查了高塘岭街道、月亮岛街

道、乔口镇、桥驿镇、靖港镇、铜官街道等 6个街道总站，占纳

入评价范围数量的 42.86%。

三、预算支出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一）预算支出主要绩效

1.全域推行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强化精细提效果。提升垃圾分类全程管理。推动党建引领，

加强宣传引导，指导各街（镇）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培训 286场，

全年省市区媒体报道 272篇。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2022年回收低价值可回收物 5634.37吨、大件垃

圾 4796.03吨、有害垃圾 88.41吨。

2.加强监管严考核，严格组织垃圾分类考核

制定《2022年长沙市望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了 2022年城乡环境卫生和垃圾分类考核方案。对各街（镇）、

相关区直单位进行月度暗访考核、季度排名通报。将考核范围向

村（社区）、楼盘（小区）、集镇、重建地延伸，评比优胜和黄

牌单位，严格兑现奖罚。制定了《关于印发<望城区大件、低价

值可回收、有害垃圾收运考核办法>的通知》（望城管通〔2022〕

5号），按照《望城区大件、低价值可回收、有害垃圾收运考核

办法》对承包单位实行督查考核。

（二）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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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区城乡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资源化无害

化收运处置项目基本按合同内容进行收运，整体完成收运工作，

通过验收。但仍存在收运不够及时、督查不到位等问题。绩效评

价组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

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价，综合评分为 74.67分，评

价等级为较差。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预算支出决策情况

本项指标分值 8分，实得 8分。

（二）预算执行过程情况

本项指标分值 27分，实得 21分，扣 6分，其中资金使用合

规性扣 5分，制度执行有效性扣 0.5分，绩效自评扣 0.5分。扣分

原因主要为：资金支付对象与合同签订主体不一致；合同签订不

规范，合同签订与实际经营主体不一致；绩效自评工作未执行到

位。

（三）预算支出成本情况

本项指标分值 4分，实得 3.78分，成本控制扣 0.22分。扣分

原因主要为：支付金额超项目总金额年均值，未合理控制支出结

算成本。

（四）预算支出产出情况

本项指标分值 36分，实得 19.9分，扣 16.1分，其中数量扣

3分，质量指标扣 10.8分，时效指标扣 2.3分。扣分原因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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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配置不到位，包括车辆配备、人员配备不到位；未做到专车

专用；消防排查不到位；未进行环评；垃圾台账未做到分类管理；

垃圾未按要求进行堆放；结算三联单存在代签、字迹不一致情况。

（五）预算支出效益情况

本项指标分值 25分，实得 21.99分，扣 3.01分，其中满意度

扣 3.01分。扣分原因主要为：居民满意度 78.22%，扣 1.68分；

街道、总站满意度 81.46%，扣 1.33分。

五、成本分析

2022年 2月城乡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资源化

无害化收运处置项目中标价格为 1495.50万元（三年），平均每

年 498.77万元；2018年 12月项目中标价格为 969.60万元（三年），

同比增长 54.24%。2022年四季度共支付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

有限公司525.77万元，较年均费用超出27万元，超年均费用5.41%。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社会化招标，择优选择服务商；二是实行了督查模式，

形成了日督查、周汇总、月讲评的工作机制，督查考核制度逐步

完善；三是利用多方考核结果，将维护费用与绩效挂钩。

（二）存在的问题

1.资金支付对象与合同签订主体不一致

截至 2023年 8 月底区城管局向长沙市望城区万容固体废物

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支付了城乡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有害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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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资源化无害化收运处置项目资金 525.77万元，与项目服务合同

签订单位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不一致。

2.合同签订与实际经营主体不一致

合同签订公司为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现场走访

综合利用处置基地时了解到实际经营主体为长沙市望城区万容固

体废物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为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

3.绩效自评工作未执行到位

查看区城管局 2022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专项和垃圾分类减

量专项基金绩效自评，发现自评工作不到位，报告未体现存在问

题与建议。

4.基本配置不到位

（1）车辆配备不到位。提供归属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

公司的垃圾收运车辆，轻仓栅式运收车辆 4辆，有害垃圾收运厢

式 1台。不满足项目合同提供低值可回收车辆不少于 4台，大件

垃圾运输车辆不少于 2台，有害垃圾运输车辆不少于 1台的约定。

（2）未做到专车专用。与长沙市望城区万容固体废物资源利

用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现场沟通了解到低值可回收物与大件垃圾

回收使用共同车辆，未做到低值可回收物车辆与大件垃圾回收车

辆专车专用。

（3）人员配备不到位。根据项目合同条款，万容公司每次收

集有害垃圾过程中城管局需派人员全程陪同监督，经组现场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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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访谈了解到城管局未派人全程陪同监督。

5.项目内容未按合同执行到位

一是消防排查不到位且 2022年更换新场地未做消防排查。

2022年 1月 1日与长沙市望城区格瑞斯节能门窗有限公司签订场

地租赁协议，6月 14日被检查出场地消防不过关，下发整改通知。

2022年 8月与湖南中野高科技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协

议，2015年 3月 25日湖南中野高科技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场地建

设验收时消防验收过关，但长沙市望城区万容固体废物资源利用

有限公司搬迁后未做消防排查。

二是未进行环评。2022年 2月 10日签订项目合同，约定合

同签订后四个月内进行环评，但提供的场地环评时间为 2019年 8

月 5日，早于合同签订时间。2022年 8月万容公司进行了搬迁，

现场检查发现新场地也未进行环评，城管局未对此进行监督管理。

6.垃圾台账未做到分类管理

部分站点未做到几种废物几本台账。不满足合同中垃圾台账

分类设置，做到几类垃圾几本台账的条例。

7.垃圾未按要求进行堆放

走访发现靖港站点垃圾未严格分类堆放，存在纤维点堆放塑

料、有害垃圾露天堆放、农药瓶随地洒落的情况；铜官站点有害

垃圾随意堆放，未做防护措施。

8.结算三联单存在代签、字迹不一致情况

现场对望城万容公司提供的全年 14个街道及乡镇的三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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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查，发现存在 176例存在街道、总站签字名字为一个人，

字迹不符的情况，涉及垃圾数量 410.5 吨，托运处理费用 22.43

万元。如：2022年 1月 3日乌山街道拖运的大件垃圾，三联单签

字街道及总站为同一人名字；2022年 1月 3日靖港镇拖运的大件

垃圾，三联单街道及总站签字字迹相似；2022年 1月 12日白箬

铺街道拖运低值易耗品，三联单签字人与其他月份相同，但是字

迹明显不一致。

（三）原因分析

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区城管局对垃圾

收运相关的管理制度执行力有所欠缺，日常督查及验收把关欠严

格。二是承包方未按合同履约，实际经营方与合同签订主体不一

致。三是区城管局对于承包方工作未进行督查，未严格执行合同

条款。

七、有关建议

（一）严格按照细则对承包方进行考核

加大项目制度的执行力度，严格按照《望城区大件、低价值

可回收、有害垃圾收运考核办法》对承包公司队伍收运情况进行

考核，落实督查工作，并严格按考核结果与结算金额挂钩。

（二）严格按照考核方案对街道总站进行考核

加大项目制度的执行力度，严格按照《2022年城乡环境卫生

和垃圾分类考核方案》。对各街（镇）、相关区直单位进行月度

暗访考核、季度排名通报。将考核范围向村（社区）、楼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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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集镇、重建地延伸，并严格按考核结果与补助金额挂钩。

（三）落实合同各方权利义务，严格按合同约定条款执行

敦促承包商提供相应品质服务，确保项目实施效果。明确约

定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细化合同约定内容，严格落实约定条

款。对不明确不合理的条款，积极协商明确。

（四）终止合同协议，重新开展招投标

中标单位与实际经营主体不一致，建议区城管局停止与湖南

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城乡低值可回收物、大件垃

圾和有害垃圾资源化无害化收运处置项目》合同，对项目重新进

行招投标。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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